
彰化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自閉症與情緒行為障礙類學生鑑定安置作業流程(110.6) 

  

 

 

 

 

 

 

 

 

 

 

 

 

 

 

 

 

 

  

 

 

 

 

 

  

 

 

 

 

  

不符合本類特教生特質 

評估疑似個案，有特殊教育需求 

特殊需求學生轉介表(C125、100R) ，新提報鑑定、換導師者必填 
 

確認個案 

「高危險自閉症、情緒行為障礙學生」輔導紀錄資料、學習適應狀況、      

「問題行為篩選量表」及其他相關資料(舊個案需 IEP) 

醫學檢查(開立診斷證明，陳述臨床症狀)或持有身心障礙證明(ICD：299、F84與情緒行為障礙等相關) 

評估無特教需求 

   特教推行委員會審查 

 

疑似障礙生 

非特生或 

待觀察 

鑑輔會核定有效期限將屆 

鑑輔會綜合研判 

1.在原班級實施補救

教學或學習輔導，加

強與教師、家長之溝

通。 

2.特教老師提供相關

諮詢服務等協助。 

輔導室或特教教師應適時提供特教諮

詢與服務，於一年觀察(專任或兼任輔

導)或二級輔導 3-6 個月後再提送鑑定 

 

轉送 

其他類鑑定 

於統一收件日，繳交申請表與相關資料 

(原校)心評教師訪談相關人員，並撰寫綜合研判報告書 

原校心評教師入班觀察及施測，施測項目如下： 

1. 智力評估(CPM、SPM、PPVT-R 或 WISC) 

2. 情緒行為障礙相關量表 

3. 自閉症相關量表 

4. 其他 

教育安置 

安置後應每學年評估安置適切性。若評估安置不

適切者，經家長同意後，依重新安置流程辦理。 

 

未曾接受鑑定 前次鑑定為疑似障礙/待觀察生 

疑似情緒行為障礙、自閉症 

轉介前輔導策略檢核資料 

 

 

 

 

學校輔導與策略符合學生需求 

鑑輔會召開初審會議 

學校提供的資料多元、完整 

學校未能提供完整資料、或輔導室尚未介入 

校內發覺疑似具特殊需求學生 

學校輔導與策略無顯著改善學生需求 


